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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本港

中醫醫院營運機構董事局主
席王桂壎昨表示，昨首天運作應
診病人最多是掛號資助全科服
務，院方目前人手充足，部分病
人亦反映到診流程暢順，感到滿
意。醫院首年推出12個中醫專病
項目，包括中風後康復、腫瘤康
復及紓緩治療等，其餘11個項目
將於5年內陸續開展。

香港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兆
祥表示，該院現有22名中醫及5
位西醫駐診，全院合 271 名員
工，院方會繼續招聘，目標是發
展至有800至 1,000名員工的規
模，而開院首3個月會着力磨合
醫院制度、系統以及不同團隊之
間的合作。

4渠道預約 免費車接駁港鐵站

卞兆祥指醫院設有4種預約
渠道，包括透過電話3121 3121
預約、經中醫醫院網站登記、下

載香港中醫醫院應用程式（CMHHK Mobile
App）預約，還可親身往醫院預約。

院方並提供免費接駁服務，接送市民
往返港鐵調景嶺站、康城站及醫院正門。
另外新增專線小巴116H線連接將軍澳站與
醫院正門，有8條專營巴士及1條專線小巴
在將軍澳百勝角路增設中途站，下車後短
暫步行即可抵達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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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將軍澳百勝角的香港中醫醫院昨正式開幕，將分批投入服務，首
年率先提供門診、25張日間病床（16張政府資助及9張市場導向）、臨床支
援及12個中醫專病服務；第二年開展住院服務，預計2030年底全面啟用
400張病床，每年門診量達40萬人次；第三年開展社區外展服務。醫院昨
啟用首天已有181位病人預約，政府資助全科門診首月預約名額全數爆
滿，院方指將增加名額應付需求，並為宏福苑災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至明
年底，涵蓋所有資助服務。

醫衞局局長盧寵茂昨視察中醫院準備情
況，並與求診市民交流。他指醫院上

月起接受預約，反應熱烈，首月政府資助
全科門診服務已滿額，因應需求殷切，已
要求醫院開院首月增加政府資助門診名額
供市民預約。其中開院首10天名額已額外
增一倍，首月其他日子名額昨起亦額外增
30%，分科服務已有80%名額預約。

香港中醫醫院副行政總監（中醫）張振
海日前接受本報訪問表示，醫院首年重點
提供門診及日間住院服務。門診分政府資
助及市場導向，資助服務由院方中醫師提

供，市場導向服務則允許病人自選中醫
師。全科門診區設10間診室、5間針灸治
療室及3間艾灸治療室。首年日間病房設
25張病床，上下午共提供 50個服務時
段，當中32個時段獲政府資助，未來將逐
步增加。

日間住院病房以「專病」為核心，
集中提供較複雜如薰蒸、中藥浸浴等中醫
治療，由中西醫及專職醫療團隊提供一站
式服務。臨床服務則涵蓋純中醫、中醫為
主及中西醫協作，範圍包括偶發性疾病、
慢性疾病、療養、保健及其他疾病類別；

設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科及針
灸科六大中醫分科，配合本地醫療需求、
臨床優勢及人才配套等發展23個專病項
目。

門診診金180元 一日藥收25元

收費方面政府資助服務佔65%，全科
門診診金180元，每處方一日藥收25元，
日間住院服務首年收費450元，護理服務
等介乎200至800元。市場導向服務分三
種收費模式，包括套餐收費，按治療目的
及安排以固定價格收費；簡易分項收費按
服務複雜程度分層，同級服務劃一收費；
至於組合式收費每項治療只收一次綜合費
用，無須另付細項服務費。

60歲退休人士李五妹因肩頸痛到醫院
求診，她形容網上預約流程簡單，醫生問
診細心，收費也合理。專科門診病人沈女
士亦大讚醫院交通方便，有專車接駁，醫
生解釋亦清晰，對服務體驗感滿意，但如
能使用醫療券會更理想。

中醫醫院資助門診首月全約滿
需求殷切首10天名額加倍 大埔災民豁免收費至明年底

大棠迎紅葉觀賞季明起封路
踏入年底香港大欖郊野公園

大棠楓香林迎來紅葉觀賞旺季，
漁護署因應郊野公園旅遊熱點的
管理部署及保護措施，以「保護
為先、體驗並重」方式，應對預
計湧現的大批市民及旅客。漁護
署高級郊野公園護理主任陳倩慧
表示，將透過人流與設施管理、
跨部門協作、諮詢發放及宣傳教
育、運用科技提前部署，確保紅
葉季景區有序運作。去年12月至
今年1月約有7萬人次到訪大棠
楓香林，預計今年人數相若。

為精準掌握觀賞人流動態，
陳倩慧介紹，漁護署自2022年起
陸續在全港郊野公園特定位置安
裝「自動人數點算器」，透過紅
外線探測收集數據再進行分析。
對於無網絡覆蓋區域，則會配合
無人機巡查點算，數據用於評估
景區承載力及制訂相應管理措

施。

楓香林加設太陽能流動廁所

設施優化方面，楓香林已加
設太陽能流動廁所，提供照明及
抽風功能，並安排清潔工常駐頻
密清潔。景區內全年設置竹籬
笆，防止遊人攀爬樹木或接觸樹
幹，規避安全風險；同時安排職
員及義工駐場，開展「行山有
道」宣傳教育及郊遊守則，提升
公眾保護意識。

由本周六（13日）起至明年1
月11日的周末及公眾假期，每日
朝7晚7期間，大棠山道介乎避
雨亭至大棠山道停車場的路段實
施臨時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進
入。漁護署亦增設「紅葉情報」
專頁，每逢周五更新紅葉指數
（紅、開始紅、黃、綠、樹葉疏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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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煽惑不投票屬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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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立法會選舉順利完
成，投票率超越上屆。廉署在選舉
期間先後拘捕及通緝多人，均涉嫌

於社交平台，公開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
無效票。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7A條
規定，任何人透過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
或任何致使選票在選舉中被視為無效的行為皆
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20萬元及判
監3年。公開活動定義為，向公眾作出的任何
形式的通訊，包括講話、書寫、印刷、展示通
告、廣播、於屏幕放映及播放紀錄帶或其他經
記錄的材料，可由公眾觀察到的包括動作、姿
勢及手勢及穿戴或展示衣服、標誌、旗幟、標
記及徽章等，或向公眾分發或傳布任何材料。

毫無疑問，投票包括不投票或投白票，確
實是受法律保障的公民權利。為何「煽惑」他
人做合法的事，會變成犯罪行為？保障選舉權
的重要原則，是選民可自由地按其個人意志投
票。在選舉中，是否投，怎樣投，包括是否投

白票和廢票，都是其個人的選擇，不應受任何
外部干擾、威脅、誤導、妨害和阻礙。故此，
選民理性作出選擇不投票，投白票或廢票，都
不能視為違法行為。

但若公開呼籲他人如此做，藉以破壞某一
輪選舉甚至選舉制度，則屬違反基本權利的行
為。《國際人權公約》第五條規定，任何人不
得把公約下有關任何權利之條文解釋為可破壞
他人之權利或自由。即公約下任何權利和自由
並非絕對，當行使該等權利或自由時，若影響
或削弱他人的權利或自由時，這種行為便不能
被視為一種權利或自由。呼籲他人不投票或投
白票，其效果直接影響他人包括參選人參與公
平選舉，剝削他人之重要公民權利。

「煽惑」是指利用偏見、情緒、恐懼、仇恨
及其他的手段，引導或影響選民的判斷，而作出
某種投票取向，妨害選民依照個人意志作選擇，
是對選民個人權益的妨害，影響選民行使投票
權及候選人被選的權利。正因如此，不少國家
或地方均有立法阻止此類破壞選舉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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